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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借問站考評表 

考核型式 □公開  □非公開 

站名  
考評時間    月 日  （  ：  ） 

考評人員  

(1)、借問站標準識別能見度 

分 

 商家應將借問站標準識別標示清楚張貼於入口明顯處，讓行經路人或車輛可清楚察覺，並且積

極鼓勵將借問站資訊發佈於自有官網、臉書或 DM等其他文宣媒介。 

 

5 分：距離入口 3公尺以上可察覺借問站標準識別標示 

4 分：距離入口 2-3 公尺可察覺 

3 分：距離入口 1-2 公尺內可察覺 

2 分：鄰近入口 1公尺內方才察覺 

1 分：借問站標準識別標示破損髒污致無法辨識 

0 分：現場無任何借問站標準識別標示 

本題項如商家有任何一項多元管道曝光宣傳借問站者，可提昇一級分。 

(2)、文宣位置易達性 

分 

 應放置於明顯處，以立即察覺、完整呈現、接近出入口、索取方便為四大主要指標。 

 

5 分：以立即察覺、完整呈現、接近出入口、索取方便四項全數完成 

4 分：四項完成三項 

3 分：四項完成兩項 

2 分：四項完成一項 

1 分：四項沒有任一完成 

0 分：現場無擺放相關文宣資料 

(3)、硬體設備維護性 

分 

 硬體本身應保持完整、表面無破損裂痕、字體無剝漏、外觀無髒污等四項標準。 

 

5 分：架構無損傷、表面無破損裂痕、字體無剝漏、外觀無髒污全數完成 

4 分：四項完成三項 

3 分：四項完成兩項 

2 分：四項完成一項 

1 分：四項沒有任一完成 

0 分：現場無設置本局所提供之硬體設施 

(4)、文宣管理完善性 

分 

 不得陳列非經本局同意之文宣、保持整潔、數量充足、分項陳列確實等四項指標。 

 

5 分：均為本局同意之文宣，且文宣整潔、數量充足、分項陳列確實全數完成 

4 分：四項完成三項 

3 分：四項完成兩項 

2 分：四項完成一項 

1 分：四項沒有任一完成 

0 分：現場無擺放相關文宣資料或資訊架內全數為未經本局同意之文宣品 

(5)、整體環境清潔度 
分 

 積極主動維護現場清潔。以地面無髒污、無垃圾、環境無異味、相關硬體無灰塵等四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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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地面無髒污、無垃圾、環境無異味、相關硬體無灰塵全數完成且有專人管理 

4 分：具備四項基本指標 

3 分：四項完成三項 

2 分：四項完成兩項 

1 分：四項完成一項 

0 分：四項沒有任一完成 

(6)、諮詢服務友善性 

分 

 人員應提供基本旅遊諮詢之服務，可區分為行為友善與內容友善兩類，其中行為友善應主動微

笑問好且態度親切；內容友善應達到熟悉周遭景點與了解交通路線狀況且應確保內容正確。 

 

5 分：微笑問好、態度親切、交通資訊與景點資訊四項全數完成 

4 分：四項完成三項 

3 分：四項完成兩項 

2 分：四項完成一項 

1 分：四項沒有任一完成 

0 分：拒絕服務或無服務 

(7)、其他加分 

分 

 1. 參與商家可配合本身特性提供旅客多元之特色加值服務：      分 

特色加值性原則上各題項加分 1分，其他創新加值服務具參考價值，加分為 1-3分。 

 由本局填寫 現場實勘查驗加值服務（由考核人員記錄） 

□大型解說地圖 □大型解說地圖 

□自設文宣架 □自設文宣架 

□免費洗手間借用服務 □免費洗手間借用服務 

□免費飲水 □免費飲水 

□20 分鐘以上充電服務 □20 分鐘以上充電服務 

□鐵馬驛站 □鐵馬驛站 

□外語諮詢服務，語言種：             □外語諮詢服務，語言種：            

□其他加值服務，說明：               □其他加值服務，說明：               

 2. 設置站點政策配合年度加分（由本局填寫，最高加 5分）：配合次數     次     分 

為鼓勵各設置站點主動參與本局所舉辦之相關活動，以各設置站點之活動出席率或資料準時
率作為標準，每次政策配合如期如質完成後，可加總分 1 分，最多該年度可加分 5分。 

備註： 

如部分項目因店家本身行為而無法考評者，該題項將直接以零級分記錄。（例如：現場無放置借問站文

宣架、現場服務台無人服務、於無故未營業等） 

其他建議事項 

 

1. 借問站標準識別能
見度 

2.文宣位置易達性 3.硬體設備維護性 7. 其他加分 

(  )/5 分 x20分=(  )分 (  )/5 分 x15分=(  )分 (  )/5 分 x10分=(  )分 (  )/10 分 x10 分=(  )分 

4.文宣管理完善性 5.整體環境清潔度 6.諮詢服務友善性 合計總分 

(  )/5 分 x20分=(  )分 (  )/5分 x10分=(  )分 (  )/5 分 x15分=(  )分 分 


